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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31/T 910—2015《区域雷击风险评估技术规范》。与DB31/T 910—2015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范围及适用的评估对象（见第 1章,2015 年版第 1章） 

b) 修改了评估模型（见图 1，2015 年版图 1）； 

c) 增加了评估资料（见 5.1，2015 年版 4.1）； 

d) 修改了区域雷击风险评估流程图（图 2，2015 年版图 2） 

e) 增加了区域雷击风险评估步骤（见 6.1）； 

f) 修改了区域雷击风险指标差异的判定要求（见表 1，2015 年版表 1）； 

g) 修改了区域雷击风险分级标准上下限区间（见表 2，2015 年版的表 2）； 

h) 增加了评估报告内容的要求（见第 8章）； 

i) 修改了雷电流强度分级标准（见表 A.2，2015 年版的表 A.2）； 

j) 修改了使用性质分类对象（见表 A.5，2015 年版的表 A.5）； 

k) 修改了电子系统分级对象（见表 A.10，2015 年版的表 A.10）； 

l) 增加了土壤电阻率测量要求（见 B.1.2）； 

m) 修改了测量方法（见 B.1.3.2，2015 年版 B.1.2.2）； 

n) 增加了闪电定位监测资料提取面域要求（见表 C.1 ，2015 年版的表 C.1）。 

本文件由上海市气象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华云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上海市避雷装置检测站

有限公司、上海市防雷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顾宇丹、何俊杰、杨清、严岩、牛利、肖锋、周颖、陈华晖、王强、唐宏科、

王肃、杨震、陆彬。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DB31/T 910—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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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雷击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区域雷击风险评估的风险因子、评估材料及业务流程、评估方法、风险等级判定和报

告有效期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大型桥梁、港口码头、交通枢纽、油气输送管道等重大

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占地面积超过1 km2
的规划功能性区域或长度超过2 km的狭长区域场所（如大型游乐

场所、旅游景区、产业社区、工业园区、特色园区、大型居住社区）的区域雷击风险评估，也适用于其

他相关主管部门认为需开展区域雷击风险评估的特殊区域的区域雷击风险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047  基于雷电定位系统（LLS）的地闪密度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04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区域雷击风险  regional lightning risk 

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由于雷击而引起的年平均可能损失量（含人员和财物）。 

 

区域雷击风险评估  regional lightning risk assessment 

根据雷电特性及其致灾机理，从雷电风险因子、地域风险因子和承灾体风险因子3个方面分析雷电

对评估对象所造成的风险影响，并提出降低减低风险的措施。 

 

地闪密度  lightning density 

单位面积、单位时间的平均地闪次数。 

[来源：GB/T  37047，3.1.1] 

 

雷电流强度  lightning intensity 

地闪放电时雷电流幅值。 

 

安全距离  safety distance 

表征评估对象区域周边1 km范围内是否有潜在影响评估区域安全的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或建（构）

筑物，由周边危险源（品）类别、可能的影响程度和物理距离共同决定。 

 

相对高度  relative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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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区域周边范围内建（构）筑物的平均高度与评估区域内建（构）筑物的平均高度，两者之

间的一种相对关系。 

注： 项目区域周边泛指区域内所有建筑物外扩3倍高度后的宽度形成的最大边界范围。 

 

人员密度  personnel density 

评估对象区域内单位面积上可能活动的人员数量。 

 

影响程度  influence 

表征评估对象区域内遭受雷击后对评估区域周边的人员及设施可能造成的影响。 

 

建筑密度  building density 

评估区域内建（构）筑物基地面积的总和与评估区域总面积的比。 

 

等效高度  equivalent height 

评估对象区域内建（构）筑物的最高接闪高度，即建（构）筑物自身高度外加顶部具有影响接闪的

设施高度。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  regional lightning protection level 

反映区域内建（构）筑物整体的雷电防护能力。 

 

区域雷电环境评价  regional lightning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针对评估对象所在区域内历年地闪活动开展分析，得到区域地闪时空分布特征、雷电电磁环境风险

等结论。 

4 风险因子 

风险因子构成 

区域雷击风险由雷电风险、地域风险和承灾体风险三个因子构成，见图1。 

风险因子层次结构 

根据层级分析法的条理化、层次化原则，区域雷击风险评估的递阶层次模型如图1示，并根据图1得

到更高层次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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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雷击风险评估指标因子层次结构模型 

注： 虚框为可选因子。 

风险因子等级 

根据对区域雷击风险的影响程度不同，将各风险因子分为I、II、III、IV、V由低到高的五个等级，

具体分级标准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5 评估资料及业务流程 

评估资料 

评估单位在充分了解评估对象所在区域发展规划、功能区划及雷电环境的基础上，宜收集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资料： 

a) 评估对象的评估范围，包括区域范围和时间范围； 

b) 评估对象的建设方案、设计规划和使用性质等背景资料； 

c) 评估对象总平面图、地勘报告等； 

d) 评估对象附近 5年（含）以上闪电定位系统数据和评估对象雷电灾害资料； 

e) 评估对象区域内现有企业基本信息及相关指标信息，如使用性质、人员密度、建筑物密度、等

效高度、材料结构、电子系统和电气系统等； 

f) 评估对象的雷电防护、雷电灾害应急预案以及维护等防雷安全管理制度。 

评估业务流程 

评估业务流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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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区域雷击风险评估业务流程 

6 评估方法 

评估技术流程 

区域雷击风险评估技术流程如下： 

a) 确定评估指标； 

b) 划分子区域； 

c)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d) 评估指标隶属度分析； 

e) 确定权重； 

f) 计算区域雷击风险值。 

评估指标因子获取方法 

6.2.1 地闪密度、雷电流强度应通过闪电定位系统获取相关数据。 

6.2.2 土壤电阻率的具体测试方法参照附录 B的内容。 

6.2.3 地形地貌应结合周边地形图、项目设计文本及现场勘察得出。 

6.2.4 安全距离宜参照地图查询 1 km 范围内是否存在爆炸和火灾危险性场所，并实地勘察确认周边危

险源（品）类别、可能的影响程度和物理距离。 

6.2.5 相对高度宜参照地图和设计文本确定评估区域外有无其他较高的接闪物体，并实地勘察，具体

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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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使用性质、人员密度、影响程度、建筑密度、等效高度、材料结构、电子系统、电气系统应通

过项目设计文本或咨询委托方获得。 

6.2.7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应从评估对象建（构）物防雷装置检测报告中获得。 

6.2.8 区域防雷安全管理应咨询委托方获得。 

划分子区域 

6.3.1 划分原则 

当评估对象区域内雷电风险、地域环境和承灾体存在明显差异时，评估区域宜划分成不同的子区域。

子区域占地面积宜大于0.25 km2
或狭长区域长度宜大于1 km。 

6.3.2 划分因素 

评估对象子区域的划分应依次考虑以下指标： 

a) 地闪分布，考虑地闪密度指标的差异，该指标主要针对占地面积大于 5 km2
的评估项目； 

b) 地域风险，考虑土壤电阻率、地形地貌及区域周边环境等指标； 

c) 建设项目形态特征，考虑平均高度指标； 

d) 建设项目属性，考虑使用性质指标； 

e) 雷电防护能力，考虑区域雷电防护水平指标，该指标主要针对已建的建设项目。 

6.3.3 划分方法 

按照6.3.2的优先级别，逐级分析各级因素对应的具体差异指标，指标差异的判定方法应符合表1规

定。 

表1 指标差异的判定要求 

优先等级 影响因素名称 具体差异指标 判定条件 

1 地闪分布 地闪密度 地闪密度超过整个项目区域平均值 1 倍及以上的 

2 

地域风险 

土壤电阻率 土壤电阻率超过整个项目区域平均值 1 倍及以上 

3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跟其他区域存在明显差异 

4 区域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跟其他区域存在明显差异 

5 建设项目形态特征 平均高度 建（构）筑物的平均高度超过整个项目区域平均值 1 倍及以上的 

6 建设项目属性 使用性质 建（构）筑物的使用性质跟其他区域存在明显差异 

7 雷电防护能力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 区域内建（构）筑物的雷电防护水平跟其他区域存在明显差异 

注1：对于某个评估子区域而言，它在地理位置分布上可以是分散的，而不一定是连续的一片区域。 

注2：区域建（构）筑物的平均高度，指已建项目区域所提供的建筑物高度均值或未建项目区域限高均值 。 

注3：明显差异指同类指标隶属等级差别达到三级及以上的情况。 

 

风险计算方法 

6.4.1 指标因子分类 

区域雷击风险评估指标因子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大类： 

a) 定性指标包括：安全距离、相对高度、使用性质、影响程度、材料结构、电子系统、电气系统、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和区域防雷安全管理； 

b) 定量指标包括极小型指标和极大型指标： 

1) 极小型指标：地闪密度、雷电流强度、人员密度、建筑密度和等效高度； 



DB 31/T 910—2025 

6 

2) 极大型指标：土壤电阻率。 

6.4.2 评估指标隶属度计算 

6.4.2.1 一般规定 

对评估指标体系中所有最底层指标参数进行预处理，即对获取的参数进行计算得出该指标的隶属

度。 

6.4.2.2 定性指标隶属度的确定 

定性指标隶属度的确定方法是将收集资料、现场勘测后的具体情况与该定性指标的分级标准对比，

符合某一个危险等级的描述，则完全隶属于该风险等级，即隶属度等于1。 

6.4.2.3 定量指标隶属度的确定 

定量指标隶属度应分别按极小型或极大型指标隶属度公式计算，参照附录D的内容。指向同一上层

指标的各子指标隶属度构成隶属度矩阵R。 

6.4.3 综合评估 

区域雷击风险评估综合评估基本公式见公式（1），其权重大小可根据层次分析法确定，参照附录

E和附录F的内容。 

 𝐵 = 𝑊 ∙ 𝑅 = ൫𝑤ଵ，𝑤ଶ，⋯，𝑤௠൯ ∙ ൦

𝑟ଵଵ 𝑟ଵଶ ⋯ 𝑟ଵହ

𝑟ଶଵ 𝑟ଶଵ ⋯ 𝑟ଶହ

⋯ ⋯ … ⋯

𝑟௠ଵ 𝑟௠ଵ
⋯ 𝑟௠ହ

൪ = [𝑏ଵ, 𝑏ଶ, 𝑏ଷ, 𝑏ସ, 𝑏ହ] ················· (1) 

式中： 
𝐵——综合评价矢量； 

𝑊——评估指标的权重矢量； 
𝑅——评估指标隶属度矢量。 

6.4.4 综合评估结果计算 

按公式（1）由第四层指标向第一层指标逐级计算得出“区域雷击风险”的隶属度向量，通过公式

（2）得到综合评估结果g值： 

 g = 1 ∗ 𝑏ଵ + 3 ∗ 𝑏ଶ + 5 ∗ 𝑏ଷ + 7 ∗ 𝑏ସ + 9 ∗ 𝑏ହ ·············································· (2) 

式中： 
g——评估对象区域雷击风险值； 

𝑏ଵ——目标与评估等级I的隶属度； 

𝑏ଶ——目标与评估等级II的隶属度； 

𝑏ଷ——目标与评估等级III的隶属度； 

𝑏ସ——目标与评估等级IV的隶属度； 

𝑏ହ——目标与评估等级V的隶属度。 

7 风险等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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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表2对区域雷击风险值进行风险等级判定。g值越小代表区域内项目雷击致灾风险越低，g值越

大代表评估对象区域雷击风险越高。风险等级判定的具体示例见附录G。 

表2 区域雷击风险分级 

危险等级 分级标准         

I级 综合评估0＜g＜2，低风险，产生雷击灾害事故的可能性较小 

II级 综合评估2≤g＜4，较低风险，产生雷击灾害事故的可能性小 

III级 综合评估4≤g＜6，中等风险，产生雷击灾害事故的可能性较大 

IV级 综合评估6≤g＜8，较高风险，产生雷击灾害事故的可能性大 

V级 综合评估8≤g＜10，高风险，产生雷击灾害事故的可能性极大 

8 评估报告 

区域雷击风险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项目概况； 

b) 所应用资料的来源说明； 

c) 评估依据的标准和规范； 

d) 评估方法； 

e) 评估内容及过程； 

f) 区域雷击风险评估结论； 

g) 预防或者减轻雷击风险的建议。 

9 报告有效期 

评估报告有效期不应超过10年，报告期满后应根据新的气象资料重新进行评估。在报告有效期间评

估对象出现重大雷电灾害并造成严重影响、区域规划有调整或者标准有重大修订，应重新开展区域雷击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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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区域雷击风险因子分级 

A.1 雷电风险影响因子 

A.1.1 地闪密度 

地闪密度分级标准见表A.1。 

表A.1  地闪密度分级 

危险等级 I级 II级 III级 IV级 V级 

地闪密度  次/（km
2
·a） ［0，2.5） ［2.5，5） ［5，7.5） ［7.5，10） [10，∞） 

注： 计算隶属度时，上限可取31  次/（km
2
·a）。 

A.1.2 雷电流强度 

雷电流强度分级标准见表A.2。 

表A.2  雷电流强度分级 

危险等级 I级 II级 III级 IV级 V级 

雷电流强度  kA ［0，10） ［10，20） ［20，40） ［40，60） [60，∞） 

注： 雷电流强度隶属度可由评估对象所在区域的雷电流强度分布概率直接得出。 

A.2 地域风险影响因子 

A.2.1 土壤电阻率 

土壤电阻率分级标准见表A.3。 

表A.3  土壤电阻率分级 

危险等级 I级 II级 III级 IV级 V级 

土壤电阻率 Ω.m [80，∞） [60，80） [40，60） [20，40） [0，20） 

注： 计算隶属度时，上限可取200 Ω.m。 

A.2.2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分级标准见表A.4。 

表A.4  地形地貌分级 

危险等级 I级 II级 III级 IV级 V级 

地形地貌 平原 
水域面积占比

[5%，20%） 

水域面积占比

[20%，60%） 

水域面积占比

[60%，100%） 

旷野孤立或突出

区域 

A.2.3 周边环境 

A.2.3.1 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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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距离划分原则见下列标准。 

a) I 级不符合以下 II级、III 级、IV 级、V级的情况者。 

b) II 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 

1) 距离评估区域 100 m 内具有 0区或 20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 

2) 距离评估区域 1000 m 内具有 1 区或 21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因电火花而引起爆炸，

会造成巨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3) 距离评估区域 500 m 内制造、使用或贮存火炸药及其制品的危险建（构）筑物，且电火花

不易引起爆炸或不致造成巨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4) 距离评估区域 500 m 内具有 2区或 22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构）筑物； 

5) 距离评估区域 500 m 内有爆炸危险的露天钢质封闭气罐。 

c) III 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 

1) 距离评估区域 500 m 内具有 0区或 20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 

2) 距离评估区域 500 m 内具有 1 区或 21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因电火花而引起爆炸，

会造成巨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3) 距离评估区域 300 m 内具有 1 区或 21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构）筑物，且电火花不易引

起爆炸或不致造成巨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4) 距离评估区域 300 m 内具有 2区或 22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构）筑物； 

5) 距离评估区域 300 m 内有爆炸危险的露天钢质封闭气罐。 

d) IV 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 

1) 距离评估区域 300 m 内具有 0区或 20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 

2) 距离评估区域 300 m 内具有 1 区或 21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因电火花而引起爆炸，

会造成巨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3) 距离评估区域 100 m 内具有 1 区或 21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构）筑物，且电火花不易引

起爆炸或不致造成巨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4) 距离评估区域 100 m 内具有 2区或 22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构）筑物； 

5) 距离评估区域 100 m 内有爆炸危险的露天钢质封闭气罐。 

e) V 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 

1) 距离评估区域 1000 m 内凡制造、使用或贮存火炸药及其制品的危险建筑物，因电火花而

引起爆炸、爆轰，会造成巨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2) 距离评估区域 100 m 内具有 0区或 20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 

3) 距离评估区域 100 m 内具有 1 区或 21 区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因电火花而引起爆炸，

会造成巨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A.2.3.2 相对高度 

相对高度分级标准依次为： 

a) I 级（评估区域被比区域内项目高的外部建（构）筑物或其它雷击可接闪物体所环绕）； 

b) II 级（评估区域外局部方向有高于评估区域内项目的建（构）筑物或其它雷击可接闪物体）； 

c) III 级（评估区域外建（构）筑物或其它雷击可接闪物体与评估区域内项目高度基本持平）； 

d) IV 级（评估区域外建（构）筑物或其它雷击可接闪物体低于区域内项目高度）； 

e) V 级（评估区域外无建（构）筑物或其它雷击可接闪物体）。 

注： 考虑到评估区域内（或评估区域外）的地物可能高度不一致，采用“平均高度”这一概念：即各区域的设计标

高或者实际高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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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承灾体风险影响因素 

A.3.1 项目属性 

项目属性包括三个子指标：使用性质、人员密度、影响程度。 

A.3.1.1 使用性质 

使用性质分级标准见表A.5。 

表A.5  使用性质分级 

危险等级 使用性质 

I 级 高度不大于 24 m 的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公共建筑及综合建筑等，小型企业生产区、仓储区 

II 级 
高度大于 24 m 小于 100 m 的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公共建筑及综合建筑等，中型企业生产区、仓储区，

一级医院，小型博物馆建筑物 

III 级 
高度超过 100 m 的民用建筑、智 能建筑、酒店、教学楼、大型工业建筑，其他人员密集商场、公共场

所等，二级医院，中型博物馆建筑物 

IV 级 大型企业生产区、仓储区，三级医院，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场馆，大型博物馆建筑物 

V 级 
市级办公业务楼、市级博物馆、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大型交通枢纽、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建（构）筑物

等 

注： 当区域内建（构）筑物使用性质不同时，通过对建（构）筑物的占地面积按不同危险等级赋予权重（取I级危

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6，II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7，III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8，IV级危险等级的

权重系数为0.9，V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1.0），并根据占地面积大的建（构）筑物来确定最终的危险等级。

A.3.1.2 人员密度 

人员密度分级标准见表A.6。 

表A.6  人员密度分级 

危险等级 I级 II级 III级 IV级 V级 

人员密度 人/km
2
 ［0，10000） ［10000，20000） ［20000，30000） ［30000，40000） ［40000，∞） 

注： 计算隶属度时，上限可取50000 人/km
2
。 

A.3.1.3 影响程度 

爆炸或火灾危险场所的影响程度（以下简称影响程度）分级标准见表A.7。 

表A.7  影响程度分级 

危险等级 区域内项目危险特征 

I 级 区域内项目遭受雷击后一般不会产生危及区域外的爆炸或火灾危险 

II 级 区域内项目有三级加油加气站，以及类似爆炸或火灾危险场所 

III 级 区域内项目有二级加油加气站，以及类似爆炸或火灾危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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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  影响程度分级（续） 

危险等级 区域内项目危险特征 

IV 级 

区域内项目有一级加油加气站，四级/五级石油库，四级/五级石油天然气站场，小型、中型石油化

工企业，小型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小型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危险品计算药量总量小于等于 5000 

kg 的烟花爆竹仓库，小型、中型危险化学品企业及其仓库，以及类似爆炸或火灾危险场所 

V 级 

区域内项目有一级/二级/三级石油库，一级/二级/三级石油天然气站场，大型、特大型石油化工企

业，中型、大型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中型、大型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危险品计算药量总量大于

5000 kg 的烟花爆竹仓库，大型、特大型危险化学品企业及其仓库，以及类似爆炸或火灾危险场所 

 

A.3.2 建筑物特征 

建筑物特征包括三个子指标：建筑密度、等效高度和材料结构。 

A.3.2.1 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分级标准见表A.8。 

表A.8  建筑密度分级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建筑密度百分比 [0,15%） [15%,30%） [30%,45%） [45%,60%） [60%,100%] 

A.3.2.2 等效高度 

等效高度分级标准见表A.9。 

表A.9  等效高度分级 

危险等级 I级 II级 III级 IV级 V级 

等效高度  m ［0,30） ［30,45） ［45,60） ［60,100） [100,∞） 

注： 计算隶属度时，上限可取600 m。 

A.3.2.3 材料结构 

A.3.2.3.1 分级标准 

材料结构分级标准依次为： 

a) I 级（建（构）筑物为木结构）； 

b) II 级（建（构）筑物为砖木结构）； 

c) III 级（建（构）筑物为砖混结构）； 

d) IV 级（建（构）筑物屋顶和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e) V 级（建（构）筑物屋顶和主体结构为钢结构。 

A.3.2.3.2 权重赋值 

当区域内建（构）筑物材料结构不同时，通过对建（构）筑物的占地面积按不同危险等级赋予权重：

I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6，II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7，III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8，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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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9，V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1.0。并根据占地面积大的建（构）筑物来定

最终的危险等级。 

A.3.3 电子电气系统特征 

电子电气系统特征包括两个子指标：电子系统、电气系统。 

A.3.3.1 电子系统 

电子系统分级标准见表A.10。 

 

表A.10  电子系统分级 

危险等级 电子系统 

I 级 一般用途的电子系统 

II 级 
街道/镇级办公场所、一般性智能建筑、中型企业、幼儿园、中小学、小型展览馆、区级重点

文物保护、区级及以下级别档案馆、一级医院、一般公共办公场所等电子信息系统 

III 级 
区级公共办公场所、大型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中型展览馆、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及档案

馆、二级医院、三星级宾馆、三、四级文化体育活动场馆等电子信息系统、 区级信息中心等 

IV 级 

三级专科医院、大型体育场馆、四星级宾馆、市级公共办公场所、市级信息中心、二级文化

体育活动场馆、小型机场、大型港口、大型火车站、二级（乙级）安全防范系统等；特大型企

业、大型展览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及档案馆 

V 级 

三级综合医院、五星级宾馆、国家级公共办公场所、国家级通信枢纽、大中型机场、国家级

及省级广播电视中心、枢纽港口、一级文化体育活动场馆、省级、电气热等城市重要共用设

施、一级（甲级）安全防范系统等 

A.3.3.2 电气系统 

电气系统划分原则见下列标准。 

a) I 级（电力负荷中仅有三级负荷，室外低压配电线路全线采用电缆埋地敷设）。 

b) II 级（电力负荷中仅有三级负荷，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 

1) 室外低压配电线路全线采用架空电缆，或仅部分线路采用电缆埋地敷设； 

2) 室外低压配电线路全线采用绝缘导线穿金属管埋地敷设，或部分线路采用绝缘导线穿金

属管麦度敷设。 

c) III 级（电力负荷中有二级负荷，室外低压配电线路全线采用电缆埋地敷设）。 

d) IV 级（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 

1) 电力负荷中有一级负荷，室外低压配电线路全线采用电缆埋地敷设； 

2) 电力负荷中有二级负荷，全线采用架空电缆，或仅部分线路采用电缆埋地敷设。 

e) V 级（电力负荷中有一级负荷，室外低压配电线路全线采用架空电缆，或仅部分线路采用电缆

埋地敷设）。 

A.3.4 灾害防御能力影响因素 

A.3.4.1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 

A.3.4.1.1 分级标准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分级见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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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级（区域内建（构）筑物按第一类防雷建筑物标准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 

b) II 级（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 

1) 区域内建（构）筑物按第一类防雷建筑物标准采取了相应的防直击雷措施，但防闪电感应

或防闪电电涌侵入措施保护不全； 

2) 区域内建（构）筑物按第二类防雷建筑物标准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 

c) III 级（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 

1) 区域内建（构）筑物按第二类防雷建筑物防雷标准采取了相应的防直击雷措施，但防闪电

感应或防闪电电涌侵入措施保护不全； 

2) 区域内建（构）筑物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标准采取了防护措施。 

d) IV 级（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 

1) 区域内建（构）筑物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防雷标准采取了相应的防直击雷措施，但防闪电

电涌侵入措施保护不全； 

2) 区域内建（构）筑物采取了防闪电感应或防闪电电涌侵入措施，但防直击雷措施保护不全。 

e) V 级（区域内建（构）筑物无采取任何防雷措施或各类防雷设施均不能满足标准要求）。 

A.3.4.1.2 权重赋值 

当区域内建（构）筑物雷电防护水平不同时，通过对建（构）筑物的建筑面积按不同危险等级赋予

权重：I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6，II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7，III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8，

IV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0.9，V级危险等级的权重系数为1.0。并根据建筑面积大的建（构）筑物来

定最终的危险等级。 

A.3.4.2 区域防雷安全管理 

区域防雷安全管理分级主要依据雷电预警服务、雷击事故应急预案以及雷电防护安全教育和培训，

具体分级以是否满足或部分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为判断准则，见表A.11： 

a) 评估对象区域所在地有雷电预警服务； 

b) 评估对象区域内单位制定有雷击事故应急预案； 

c) 评估对象区域内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雷电防护安全教育和培训。 

表A.11  区域防雷安全管理分级 

危险等级 区域内采取的防雷安全管理措施 

I 级 A.3.4.2 条件（a）、（b）、（c）全部满足 

II 级 满足 A.3.4.2 条件（a）、（b）或（b）、（c） 

III 级 满足 A.3.4.2 条件（a）、（c） 

IV 级 满足 A.3.4.2 条件（a）或（b）或（c） 

V 级 所有条件均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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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区域雷击风险评估现场勘测 

B.1 土壤电阻率测量 

B.1.1 测量原理 

现场测量土壤电阻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电极法和四电极法，对于大体积未翻动过的土壤，建议采用四

电极法对其进行土壤电阻率的测量。 

B.1.2 测量条件 

B.1.2.1 参考 DL/T 475，土壤电阻率测量一般在连续天晴 3天后或在干燥季节进行。 

B.1.2.2 周围地下有金属管道时，将测试电极布置在与管道垂直的方向上，测试电极与地下管道之间

的距离大于极间距离。 

B.1.2.3 测试电极避免布置在明显的岩石、裂缝和边坡等不均匀的土壤上。 

B.1.3 测量方法 

B.1.3.1 为了更加全面的反映项目区域内土壤成份的相对一致性，建议根据项目地质勘测报告选择足

够数量的试验区。一般情况下，可将评估对象区域范围划分网格进行采样。网格尺寸宜为 500 m×500 m，

区域内无法进入的情况除外。当区域土壤性质较为一致时，可选取一个采集点。 

B.1.3.2 在测量单个测试点时，可改变不同的电极间距分别进行测量，两电极间距 a 不小于电极埋设

深度 h的 20 倍，即 a≥20h，并将所有的测量原始数据进行记录，取算数均值，从而得出单个测试点的

土壤电阻率值。 

B.1.3.3 现场勘测时详细记录土壤干湿状况、土质状况、采集当日的天气状况等信息。 

B.1.3.4 由于季节、土质、天气等因素对测量数值有一定影响，考虑修正系数对土壤电阻率值进行修

正，具体见表 B.1。 

表B.1  根据土壤性质决定的季节修正系数表 

土壤性质 深度 m Ψ1 Ψ2 Ψ3 

粘土 0.5～0.8 3 2 1.5 

粘土 0.8～3 2 1.5 1.4 

陶土 0～2 2.4 1.36 1.2 

砂砾盖以陶土 0～2 1.8 1.2 1.1 

园地 0～3 / 1.32 1.2 

黄沙 0～2 2.4 1.56 1.2 

杂以黄沙的砂砾 0～2 1.5 1.3 1.2 

泥炭 0～2 1.4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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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根据土壤性质决定的季节修正系数表（续） 

土壤性质 深度 m Ψ1 Ψ2 Ψ3 

石灰石 0～2 2.5 1.51 1.2 

注1：修正系数Ψ1，在测量前数天下过较长时间的雨时选用。 

注2：修正系数Ψ2，在测量时土壤具有中等含水量时选用。 

注3：修正系数Ψ3，在测量时，可能为全年最高电阻，即土壤干燥或测量前降雨不大时选用。 

 

B.2 项目周边环境勘测 

根据项目总体（规划）平面图和地形图，对项目区域范围及周边的地形、地理环境进行勘测，主要

内容包括： 

a) 勘测项目区域范围及周边的建筑环境，包括建筑密度、高度、分布等，特别注意爆炸和火灾危

险场所的分布； 

b) 统计区域内历年雷电灾害情况。 

注： 项目区域周边泛指区域内所有建筑物外扩3H宽度后形成的最大边界范围，其中H指建筑物每边的扩大宽度，详

见GB/T 21714.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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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区域雷电环境评价 

C.1 概述 

某些评估对象（如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开发建设时间跨度大，常常因缺少较为详实的区域内

建（构）筑物设计资料而无法进行区域雷击风险评估。作为区域雷击风险评估工作的补充，可运用区域

雷电环境评价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通过了解评估区域雷电背景情况，为评估对象在选址、功能布局设

计以及后续建筑物单体雷击风险评估等方面提供全面宏观的指导性意见。 

C.2 主要内容 

区域雷电环境评价主要内容如下： 

a) 土壤电阻率值及周边环境； 

b) 地闪活动特征； 

c) 高风险区域的雷电防护装置防护效率； 

d) 区域内各类防雷建筑物对应的可容许年预计雷击次数； 

e) 区域电磁环境分析。 

C.3 评价步骤 

C.3.1 确定需评估对象区域范围及其特性。 

C.3.2 编制评估工作大纲（方案），将评估区域用500 m×500 m的网格进行划分。 

C.3.3 测量土壤电阻率及勘测周边环境，参照附录B的内容。 

C.3.4 分析评估对象及周边地闪分布特征（提取面域见表C.1），包括地闪密度、地闪空间分布、雷电

流强度幅值分布特征、地闪月变化特征和地闪日变化特征等。 

表C.1  闪电资料提取面域 S 

类型 闪电资料提取面域 S 

爆炸和火灾危险、公共服务设施

项目 

以评估对象区域中心点为圆心，并取相连的服务设施节点(包括电源、信号、金属管道

等)中离评估区域最长的距离 R为半径所构成的面积，R 一般介于 1 km～5 km 之间。 

轨道交通、港口桥梁、机场 根据项目的具体形状往外围扩延至少 1000 m 后构成的条形面积 

住宅小区、商业中心、工业园区

等大型建设区域 
整个项目建设范围往外扩延至少 1000 m 后构成的面积 

注1：参考GB/T 37047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有效，同一地区的闪电定位监测资料累积时间序列不宜少于10年或不少

于80个观测值。且最新数据在近5年内。若某年4月～10月中系统因故障原因缺测达1月以上时，则不使用该年

数据。 

注2：闪电定位系统数据选取的地域范围覆盖整个评估区域，并向外扩展一定宽度的区域，扩展区域的宽度不宜小

于所选地域范围内的闪电定位精度，上海地区以1000 m宽度为宜。 

C.3.5 分析区域各网格地闪密度分布情况，并根据地闪密度分级标准（见表C.2）划分为五种不同的风

险等级。 

注1：各网格内的地闪密度可作为网格内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计算的参考值； 

注2：若存在建筑物横跨两个不同网格区块的，采用两个网格区块中地闪密度较高者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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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地闪密度分级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中等风险 较高风险 高风险 

区域地闪密度 次/km
2
·a ［0，2.5） ［2.5，5） ［5，7.5） ［7.5，10） [10，∞） 

颜色标识 绿色 草绿 黄色 橙色 红色 

C.3.6 分析区域内各类建筑物雷电防护装置防护效率η及保证R்值不大于10ିହ时的年预计雷击次数𝑁௥

值： 

a) 根据地闪密度按不同风险等级分别统计出相对应网格区块内所有地闪雷电流幅值分布情况； 

b) 参考 GB 50057—2010 按不同建筑物防雷分类分别统计出所对应的雷电流参数最大值和最小值

出现的概率，从而得出相应的雷电防护装置防护效率η如表 C.3 所示；  

表C.3  防护效率η计算样表 

评估区域 防雷分类 雷电流幅值 分布概率 雷电流幅值 分布概率 防护效率η 

高风险区域 

一类 I≤5 kA 0.150 I≥200 kA 0 0.850 

二类 I≤10 kA 0.387 I≥150 kA 0 0.613 

三类 I≤16 kA 0.604 I≥100 kA 0.05 0.391 

c) 根据规范 GB 50057—2010 规定，如果取可接受的年最大损失风险R୘ = 10ିହ, 则可计算得出建

筑物可接受的年允许遭雷击次数N୘如表 C.4 所示； 

表C.4  P୰W୰值 

建筑物类型 特点 PrWr值 NT=10
-5
/(PrWr) 

一般建筑物 正常危险 0.2×10
-3
 5×10

-2
 

公共建筑物 重大危险（引起恐慌、重大损失） 1×10
-3
 1×10

-2
 

注： 概率Pr表示建筑物自身保护的程度或表示考虑这样的真实情况的一个因素，即不是每一个打到需要防雷的建筑

物的雷击和不是每一个使雷电防护装置所选用的规格和尺寸失败的雷击均造成损坏。Pr值主要取决于建筑物的

特点，它的结构、用途、存放物或设备。 

d) 根据公式 C.1，结合上述雷电防护装置的防护效率η和N୘值，可推算得出保证R்值不大于10ିହ

时的年预计雷击次数𝑁௥值，并将其作为判定建筑物是否需要进行单体雷击风险评估的依据； 

 η ≥ 1 −
୒౐

୒౨
 ········································································ (C.1) 

e) 区域电磁环境分析：当评估区域及其附近遭受雷击时，强大的雷电流将产生电磁感应，从而对

区域建筑物内电力线路和电子设备产生电磁干扰。一般来说，电子设备都承受不了±5V 的电

压波动，而当磁场强度超过 2.4 Gs 时，就会照成微机的永久性损坏。依据电磁感应强度，按

计算机误动作、假性损坏、损坏以及电子计算机机房内磁场干扰场强不大于 800 A/m 的规定，

将电磁环境分为 0.07 Gs、2.4 Gs 两个级别进行电磁辐射计算，则可得出评估区域从弱到强的

雷电流电磁影响范围分布； 

f) 区域雷电环境评价结果分析，出具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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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定量性指标隶属度计算 

D.1 极小型指标隶属度计算公式 

极小型指标根据极小型隶属函数处理方法： 

a) 对于 I级(𝑗=1)，计算方法见式（D.1）； 

 𝜇௩௝൫𝑟௜௝൯ = ൞

1 𝑟௜௝ ≤ 𝑣ଵ
௩మି௥೔ೕ

௩మି௩భ
𝑣ଵ < 𝑟௜௝ < 𝑣ଶ

0 𝑟௜௝ ≥ 𝑣ଶ

 ···················································· (D.1) 

式中： 
𝑣ଵ、𝑣ଶ ——子指标第I、II级等级中间值，值参照附录F内容； 

𝑟௜௝     ——指向同一上层指标的第𝑖个子指标实际值； 

𝜇௩௝൫𝑟௜௝൯ ——第i个子指标隶属第𝑗级的隶属度。 

b) 对于 II、III、IV 级（𝑗=2,3,4），计算方法见式（D.2）；  

 𝜇௩௝൫𝑟௜௝൯ =

⎩
⎪⎪
⎨

⎪⎪
⎧

0 𝑟௜௝ ≤ 𝑣ଵ
௥೔ೕି௩ೕషభ

௩ೕି௩ೕషభ
𝑣௝ିଵ < 𝑟௜௝ < 𝑣௝

1 𝑟௜௝ = 𝑣௝
௩ೕశభି௥೔ೕ

௩ೕశభି௩ೕ
𝑣௝ < 𝑟௜௝ < 𝑣௝ାଵ

0 𝑟௜௝ ≥ 𝑣௝ାଵ

 ················································· (D.2) 

式中： 

𝑣௝——子指标于 II、III、IV 级等级中间值，参照附录 F 内容。 
c) 对于 V级(𝑗=5) ，计算方法见式（D.3）； 

 𝜇௩௝൫𝑟௜௝൯ = ൞

1 𝑟௜௝ ≥ 𝑣ହ
௥೔ೕି௩ర

௩ఱି௩ర
𝑣ସ < 𝑟௜௝ < 𝑣ହ

0 𝑟௜௝ ≤ 𝑣ସ

 ···················································· (D.3) 

式中： 

𝑣ସ、𝑣ହ——子指标IV、V级等级中间值，参照附录F内容。 

D.2 极大型指标隶属度计算公式 

极大型指标根据极大型隶属函数处理方法： 

a) 对于 I级(𝑗=1) ，计算方法见式（D.4）；  

 𝜇௩௝൫𝑟௜௝൯ = ൞

1 𝑟௜௝ ≥ 𝑣ଵ
௥೔ೕି௩మ

௩భି௩మ
𝑣ଶ < 𝑟௜௝ < 𝑣ଵ

0 𝑟௜௝ ≤ 𝑣ଶ

 ···················································· (D.4) 

b) 对于 II、III、IV 级（𝑗=2,3,4），计算方法见式（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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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𝜇௩௝൫𝑟௜௝൯ =

⎩
⎪⎪
⎨

⎪⎪
⎧

0 𝑟௜௝ ≥ 𝑣௝ିଵ
௥೔ೕି௩ೕషభ

௩ೕି௩ೕషభ
𝑣௝ < 𝑟௜௝ < 𝑣௝ିଵ

1 𝑟௜௝ = 𝑣௝
௩ೕశభି௥೔ೕ

௩ೕశభି௩ೕ
𝑣௝ାଵ < 𝑟௜௝ < 𝑣௝

0 𝑟௜௝ ≤ 𝑣௝ାଵ

 ················································· (D.5) 

c) 对于 V级(𝑗=5)，计算方法见式（D.6）。 

 𝜇௩௝൫𝑟௜௝൯ = ൞

1 𝑟௜௝ ≤ 𝑣ହ
௩రି௥೔ೕ

௩రି௩ఱ
𝑣ହ < 𝑟௜௝ < 𝑣ସ

0 𝑟௜௝ ≥ 𝑣ସ

 ····················································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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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评估指标权重ω的确定 

E.1 基本方法 

E.1.1 构造判断矩阵 

从第二层指标开始，采用1～9标度法对指向同一上层指标的各子指标之间进行成对比较，确定各指

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见表E.1。 

表E.1  两两比较赋值 

标度 定义 

aij=1 指标Ai与Aj指标具有相等的重要性 

aij=3 指标Ai比指标Aj稍微重要 

aij=5 指标Ai比指标Aj明显重要 

aij=7 指标Ai比指标Aj强烈重要 

aij=9 指标Ai比指标Aj极度重要 

aij=2、4、6、8 指标Ai与指标Aj比，介于相邻结果的中间值 

特殊情况 
aji=1/aij 

aii=1 

根据表E.1，可得出指向同一上层指标的各子指标的判断矩阵𝐴，见公式（E.1）； 

 𝐴 = ൫𝑎௜௝൯1௠×௠ = ൦

𝑎ଵଵ 𝑎ଵଶ
⋯ 𝑎ଵ௠

𝑎ଶଵ 𝑎ଶଶ ⋯ 𝑎ଶ௠

⋯ ⋯ ⋯ ⋯

𝑎௠ଵ ⋯ ⋯ 𝑎௠௠

൪ ·············································· (E.1) 

式中： 

m——指向同一上层指标的子指标数量； 
𝑎௜௝——指向统一上层质保的子指标。 

E.1.2 计算相对权重 

通过求解判断矩阵A的最大特征值λmax及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W，得出各指标的相对权重。 

E.1.3 一致性检验 

当成对比较得出的判断矩阵的阶数大于等于3时，则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检验方法如下：  

a) 根据判断矩阵得出一致性指标 C.I.，见公式（E.2）； 

 𝐶. 𝐼. =
ఒ೘ೌೣି௠

௠ିଵ
 ····································································· (E.2) 

b) 根据判断矩阵阶数，找出对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见表 E.2； 

c) 根据 C.I.和 R.I.的值，计算一致性比例 C.R.,见公式（E.3）； 

 𝐶. 𝑅. =
஼.ூ.

ோ.ூ.
 ·········································································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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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R.≤0.1 时，则判断矩阵 A的一致性是符合要求的，反之，需要对判断矩阵 A的两两比较值作

调整，直到计算出符合一致性要求的 C.R.值。 

表E.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判断矩阵的阶数 1 2 3 4 5 6 7 

R.I. 0 0 0.52 0.9 1.12 1.26 1.36 

判断矩阵的阶数 8 9 10 11 12 13 14 

R.I. 1.41 1.46 1.49 1.52 1.54 1.56 1.58 

E.2 不同类型项目评估指标权重比的推荐值 

E.2.1 住宅区、一般性的工业园区 

住宅区、一般性的工业园区评估指标权重比见表E.3。 

表E.3  权重比推荐值 

指标层次 指标名称 权重比推荐值 

二 雷电风险:地域风险:承灾体风险 3:1:2 

三 

地闪密度:雷电流强度 2:1 

土壤电阻率:地形地貌:周边环境 1:1:3 

项目属性:建筑物特征:电子电气系统：灾害防御能力 1:1:1:2 

四 

安全距离:相对高度 1:3 

使用性质:人员密度:影响程度 3:3:1 

建筑密度:等效高度:材料结构 3:3:1 

电子系统:电气系统 1:3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区域防雷安全管理 3:1 

E.2.2 办公、酒店区域 

办公、酒店区域评估指标权重比见表E.4。 

表E.4  权重比推荐值 

指标层次 指标名称 权重比推荐值 

二 雷电风险:地域风险:承灾体风险 3:1:2 

三 

地闪密度:雷电流强度 2:1 

土壤电阻率:地形地貌:周边环境 1:1:3 

项目属性:建筑物特征:电子电气系统：灾害防御能力 1:1:1:2 

四 
安全距离:相对高度 1:1 

使用性质:人员密度:影响程度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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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4  权重比推荐值（续） 

指标层次 指标名称 权重比推荐值 

四 

建筑密度:等效高度:材料结构 1:3:1 

电子系统:电气系统 1:2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区域防雷安全管理 3:1 

 

 

E.2.3 商业设施区域、大型游乐场所、旅游景区、体育场馆、展览区等人员聚集公共场所 

   商业设施区域、大型游乐场所、旅游景区、体育场馆、展览区等人员聚集公共场所评估指标权重比

见表E.5。 

表E.5  权重比推荐值 

指标层次 指标名称 权重比推荐值 

二 雷电风险:地域风险:承灾体风险 3:1:2 

三 

地闪密度:雷电流强度 3:1 

土壤电阻率:地形地貌:周边环境 1:1:3 

项目属性:建筑物特征:电子电气系统：灾害防御能力 1:1:1:2 

四 

安全距离:相对高度 1:1 

使用性质:人员密度:影响程度 3:3:1 

建筑密度:等效高度:材料结构 1:1:1 

电子系统:电气系统 1:1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区域防雷安全管理 1:1 

E.2.4 重大公共服务设施 

重大公共服务设施（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大型桥梁、交通枢纽、油气输送管道等）评估指标权重

比见表E.6。 

表E.6  评估指标权重比推荐值 

指标层次 指标名称 权重比推荐值 

二 雷电风险:地域风险:承灾体风险 3:2:2 

三 

地闪密度:雷电流强度 3:1 

土壤电阻率:地形地貌:周边环境 1:1:1 

项目属性:建筑物特征:电子电气系统：灾害防御能力 2:1:2:2 

四 

安全距离:相对高度 1:1 

使用性质:人员密度:影响程度 3:3:2 

建筑密度:等效高度:材料结构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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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6  评估指标权重比推荐值（续） 

指标层次 指标名称 权重比推荐值 

四 
电子系统:电气系统 1:2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区域防雷安全管理 3:1 

E.2.5 医院、养老院、教学区域 

医院、养老院、教学区域评估指标权重比见表E.7。 

表E.7  评估指标权重比推荐值 

指标层次 指标名称 权重比推荐值 

二 雷电风险:地域风险:承灾体风险 3:1:2 

三 

地闪密度:雷电流强度 3:1 

土壤电阻率:地形地貌:周边环境 1:1:3 

项目属性:建筑物特征:电子电气系统：灾害防御能力 1:1:1:1 

四 

安全距离:相对高度 1:1 

使用性质:人员密度:影响程度 3:3:1 

建筑密度:等效高度:材料结构 3:3:1 

电子系统:电气系统 1:1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区域防雷安全管理 1:1 

E.2.6 其他类型 

其他类型的评估其评估指标权重比参考表E.3。 

 



DB 31/T 910—2025 

24 

F  
F  

附 录 F  

（资料性） 

定量指标各分级区间的中间值 

除“雷电流强度”外的 5个定量指标，其对应的各分级区间中间值见表 F.1。 

表F.1  各分级区间的中间值汇总表 

风险指标因子 v1 v2 v3 v4 v5 

地闪密度 次/（km
2
·a） 1.25 3.75 6.25 8.75 20.5 

人员密度 人/km
2
 5000 15000 25000 35000 45000 

建筑密度 % 7.5 22.5 37.5 52.5 80 

等效高度 m 15 37.5 52.5 80 350 

土壤电阻率 Ω.m 140 70 50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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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 

评估实例 

G.1 项目概况 

以上海某高校为例进行评估，说明区域雷击风险评估方法的应用。某高校校区位于上海北部地区，

占地面积近2000 亩，拥有学生2 万余人。 

G.2 现场勘测及数据采集分析 

G.2.1 闪电定位资料分析 

G.2.1.1 资料收集 

以评估对象所在区域及其周边1 km范围，提取最近四年地闪资料。 

G.2.1.2 资料分析 

G.2.1.2.1 区域地闪分析 

根据图G.1可知：项目区域及其周边1 km范围四年内共发生地闪232 次，区域地闪密度的平均值为

Ng=11.68 次/（a•km
2
）。项目及周边的任意方向都有闪电发生。 

 

图G.1  评估区域及周边 1 km 范围地闪分布图 

G.2.1.2.2 雷电流特征 

根据地闪监测定位资料，评估对象及其周边1 km区域范围内雷电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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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流区间为：[23，71]  kA； 

——雷电流幅值的平均值为：18.6 kA。 

如下图 G.2 所示，雷电流幅值主要分布在 0 kA～30 kA 之间，占全部地闪 80.6%左右。 

 

图G.2  周边 1 km 范围地闪雷电流幅值概率分布图 

G.2.1.2.3 地闪年变化规律 

图G.3显示区域周围地闪年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该区域范围内近4年间，2010和2012年的地闪频数较

高，分别达到63 次和118 次。 

 

图G.3  地闪频数年分布图 

G.2.1.2.4 地闪月变化规律 

图G.4显示区域周围地闪密度月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该地域地闪主要发生在8月，占总地闪数的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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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4  地闪月变化图 

G.2.1.2.5 地闪日变化规律 

从地闪日变化图 G.5 中可以看出，区域附近地闪主要集中15时～16时发生，占总地闪数的 43.97%。 

 

图G.5  地闪日变化图 

G.2.2 土壤电阻率 

根据现场勘测条件和地理位置分布，以不大于500 m×500 m的网格在校区范围内取1个测试点进行

土壤电阻率的采样测量，土壤电阻率测量值如表G.1所示。 

表G.1  土壤电阻率测量值 

测试点 2 m 3 m 4 m 5 m 6 m 平均值 季节系数 最终值 

1 25.9 21.9 21.8 15.01 13.39 19.6 1.32 25.87 

2 16.57 16.17 15.89 15.44 13.53 15.52 1.32 20.49 

3 42.0 29.1 15.56 9.33 5.67 20.33 1.32 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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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1  土壤电阻率测量值（续） 

测试点 2 m 3 m 4 m 5 m 6 m 平均值 季节系数 最终值 

4 20.7 13.55 11.79 11.17 9.52 13.35 1.32 17.62 

5 40.5 24.5 15.42 12.25 7.57 20.05 1.32 26.46 

6 43.1 28.5 17.62 8.13 5.82 20.63 1.32 27.24 

7 25.9 21.9 21.8 15.01 13.39 19.6 1.32 25.87 

注1：2 m、3 m、4 m、5 m、6 m代表2 m～6 m测量间距下测得的ρ值。 

注2：考虑到表层土壤均为回填土，内含杂质较多，故从2 m间距开始测量。 

注3：现场土壤主要为粘土和田园土，土壤状况为一般潮湿，故季节系数取1.32。 

G.2.3 周边环境 

本项目周边地理方位遥感图如图G.6所示，结合实地勘测可知，区域周围环境情况如下：项目北边

为居民住宅（别墅和小高层），北边有小河浜；项目西侧为居民住宅（别墅、多层或等高的住宅小区），

和一个大型商业广场，西南角有一加油站；项目南侧为住宅小区（多层、小高层）和学校、办公楼（多

层），1 km范围内有化工厂。项目东侧靠近小河浜，东北角有一加油站。 

图G.6  项目周边地理方位遥感图 

G.3 评估子区域的确定 

按照评估子区域划分方法，结合6.2.2、6.2.3，逐级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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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项目占地面积小于 5 km2
，所以无需考虑区域地闪分布情况的差异。 

b) 项目范围区域内地形的话无需划分子区域。 

c) 项目形态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详见图 G.7（图中标识为较高建筑物）。 

图G.7  建筑高度分区示意图 

d) 建设项目属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1) 教学区：用于日常教学，包括本部校区的教学楼、图书馆以及东校区； 

2) 后勤宿舍区：包括后勤基建大楼、学生宿舍、食堂等； 

3) 艺体活动区域：指户外或户内的大型活动区域，包括体育馆、艺术中心、网球馆等。 

e) 参照防雷装置检测报告，除本部教学区 A、B、C、D楼的雷电防护装置存在失效或保护不全的

情况外，其他区域的雷电防护能力基本无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可将项目地块划分为本部教学区、后勤宿舍区、艺体活动区以及东校区等4个子区域（详

见图G.8），从而对其进行区域雷击风险评估。为简化演示，下文将以“本部教学区”为例计算该子区

域的区域雷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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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8  评估子区域划分图 

G.4 本部教学区雷击风险指标隶属度的计算 

G.4.1 地闪密度 

根据地闪密度分级标准和定量指标隶属度的确定方法，因𝑣ଵ、𝑣ଶ、𝑣ଷ、𝑣ସ、𝑣ହ分别为1.25、3.75、

6.25、8.75、20.5，参照附录F，又有项目周边地区地闪密度实际值为11.68 次/（km
2
·a），因此根据

极小型隶属函数处理方法，参照附录D，计算公式见（G.1）和（G.2）； 

 μ
୴ర

(rସ) =
ଶ଴.ହିଵଵ.଺଼

ଶ଴.ହି଼.଻ହ
= 0.751  ······················································· (G.1) 

 μ
୴ఱ

(rହ) =
ଵଵ.଺଼ି଼.଻ହ

ଶ଴.ହି଼.଻ହ
= 0.249 ························································ (G.2) 

可以得出地闪密度的隶属度见表G.2。 

表G.2  地闪密度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地闪密度 0 0 0 0.751 0.249 

G.4.2 雷电流强度 

依据项目区域雷电流统计，雷电流强度分布概率图可清晰显示雷电流强度隶属度，见表G.3。 

表G.3  雷电流强度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雷电流强度 0.073 0.272 0.146 0.315 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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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3 土壤电阻率 

根据土壤电阻率分级标准和定量指标隶属度的确定方法，因𝑣ଵ、𝑣ଶ、𝑣ଷ、𝑣ସ、𝑣ହ分别为140、70、

50、30、10，见附录F。又有项目土壤电阻率均值为24.1 Ω.m，因此根据极大型隶属函数处理方法，参

照附录D，计算公式见（G.3）和（G.4）； 

 μ
୴ర

(rସ) =
ଵ଴ିଶସ.ଵ

ଵ଴ିଷ଴
= 0.705 ·························································· (G.3) 

 μ
୴ఱ

(rହ) =
ଶସ.ଵିଷ଴

ଵ଴ିଷ଴
= 0.295  ························································· (G.4) 

可以得出该项目土壤电阻率隶属度见表G.4。 

表G.4  土壤电阻率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土壤电阻率 0 0 0 0.705 0.295 

G.4.4 地形地貌 

勘察场地的地貌为典型的滨海平原地貌，且水域面积较小。因此根据地形地貌分级标准，可明显判

断出地形地貌的隶属度，见表G.5。 

表G.5  地形地貌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地形地貌 1 0 0 0 0 

G.4.5 周边环境 

G.4.5.1 安全距离 

根据现场勘测结果，结合安全距离分级标准，可判断出安全距离的隶属度，见表G.6。 

表G.6  安全距离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安全距离 1 0 0 0 0 

G.4.5.2 相对高度 

区域建筑物平均高度约为21m，结合相对高度分级标准，可判断出相对高度的隶属度，见表G.7。 

表G.7  相对高度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相对高度 0 0 1 0 0 

G.4.6 项目属性 

G.4.6.1 使用性质 

本片区域内建筑物大多都是教学楼、图书馆及综合办公楼等人员密集场所，结合使用性质分级标准，

可得使用性质隶属度等级，见表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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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8  使用性质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使用性质 0 0 1 0 0 

G.4.6.2 人员密度 

根据校方提供的资料，该区域可容纳的最大人数约为16000 人，相应人员密度约为42000 （人/km
2
）。

根据定量指标隶属度的确定方法和区域项目人员密度分级标准，令𝑣ଵ、𝑣ଶ、𝑣ଷ、𝑣ସ、𝑣ହ分别为5000, 

15000, 25000,35000,45000，见附录F，根据极小型隶属函数处理方法，参照附录D，计算如下： 

 μ
୴ర

(rସ) =
ସହ଴଴଴ିସଶ଴଴

ସହ଴଴଴ିଷହ଴଴
= 0.3 ························································ (G.5) 

 μ
୴ఱ

(rହ) =
ସଶ଴଴଴ିଷହ଴଴

ସହ଴଴଴ିଷହ଴଴
= 0.7 ························································ (G.6) 

人员密度的隶属度见表 G.9。 

表G.9  人员密度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人员密度 0 0 0 0.3 0.7 

G.4.6.3 影响程度 

该区域内的项目一旦遭受雷电灾害一般不会产生危及区域外的爆炸或火灾危险。结合影响程度分

级标准，完全隶属于I级，见表G.10。 

表G.10  影响程度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影响程度 1 0 0 0 0 

G.4.6.4 建筑物特征 

G.4.6.4.1 建筑物密度 

根据相关材料，区域内建筑物密度约为17%。根据定量指标隶属度的确定方法和建筑密度分级标准，

令𝑣ଵ、𝑣ଶ、𝑣ଷ、𝑣ସ、𝑣ହ分别为7.5%，22.5%，37.5%,52.5% ,80%。见附录F。因此根据极小型隶属函数处

理方法，参照附录D，计算公式见（G.7）和（G.8）； 

        

 μ
୴భ

(rଵ) =
ଶଶ.ହ%ିଵ଻%

ଶଶ.ହ%ି଻.ହ%
= 0.367  ······················································ (G.7) 

 μ
୴మ

(rଶ) =
ଵ଻%ି଻.ହ%

ଶଶ.ହ%ି଻.ହ%
= 0.633 ······················································· (G.8) 

可以得出建筑密度隶属度，见表 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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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11  建筑密度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等效高度 0 0.38 0.62 0 0 

G.4.6.4.2 等效高度 

本区域内最高的建筑物为行政楼46.8 m，根据定量指标隶属度的确定方法和等效高度分级标准，令

𝑣ଵ、𝑣ଶ、𝑣ଷ、𝑣ସ、𝑣ହ分别为15,37.5,52.5,80,350，见附录F。因此根据极小型隶属函数处理方法，参照

附录D，计算如下： 

 μ
୴మ

(rଶ) =
ହଶ.ହିସ଺.଼

ହଶ.ହିଷ଻.ହ
= 0.38 ·························································· (G.9) 

 μ
୴య

(rଷ) =
ସ଺.଼ିଷ .ହ

ହଶ.ହିଷ .ହ
= 0.62  ······················································· (G.10) 

可以得出等效高度的隶属度见表 G.12。 

表G.12  等效高度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等效高度 0 0.38 0.62 0 0 

G.4.6.4.3 材料结构 

根据项目提供的资料，区域内建筑物材料结构以混凝土为主。因此，可以得出该项目的材料结构隶

属于IV级，其材料结构的隶属度见表G.13。 

表G.13  材料结构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材料结构 0 0 0 1 0 

G.4.7 电子电气系统 

G.4.7.1 电子系统 

本区域为教学区，结合电子系统的分级标准，其电子系统的隶属度见表G.14。 

表G.14  电子系统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电子系统 0 0 1 0 0 

G.4.7.2 电气系统 

根据项目的设计资料及勘查结果，结合电气系统分级标准可知，该项目的电气系统隶属度见表G.15。 

表G.15  电气系统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电气系统 0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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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8 防御能力 

G.4.8.1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 

根据防雷装置检测报告，结合区域雷电防护水平的分级标准可知，区域雷电防护水平隶属度见表

G.16。 

表G.16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区域雷电防护水平 0 0 0 1 0 

G.4.8.2 区域防雷安全管理 

根据现场调查征询结果，结合区域防雷安全管理的分级标准可知，区域防雷安全管理隶属度见表

G.17。 

表G.17  区域防雷安全管理隶属度 

危险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区域防雷安全管理 0 0 0 0 1 

G.5 本部教学区雷击风险评估结果 

根据上文中的雷击风险指标隶属度以及指标权重比，见附录E。计算得到本部教学区的雷击风险隶

属度分布见表G.18。结合区域雷击风险隶属度值，根据公式（2）得出各片区的最终风险值和风险等级

见表G.19。 

表G.18  雷击风险隶属度 

区域名称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本部教学区 0.1175 0.0702 0.2094 0.4088 0.1941 

表G.19  风险值 

子区域名称 风险值 风险等级 

本部教学区 5.98 III（中等） 

G.6 本部教学区雷击风险评估结论 

G.6.1 经评估计算可知，本部教学区的雷击风险综合评估g值为5.98，中等风险，产生雷击灾害事故的

可能性较大。 

G.6.2 处于III级以上的原始影响指标共有6个，主要包括地闪密度、土壤电阻率、人员密度、材料结

构、区域雷电防护水平和区域防雷安全管理等，在雷电防护安全工作中有针对性的对这些指标进行重点

考虑。 

G.6.3 处于本区域中的一般建（构）筑物在进行防雷设计或施工前，宜进行单体雷击风险评估。 

G.6.4 考虑本区域的实际情况，从经济合理性出发，建议优先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相应的风险： 

a) 区域内建构筑物严格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标准采取了防护措施； 

b) 制定相应的雷击事故应急预案以及常规教育培训措施。 

G.6.5 采取措施后，可将雷击风险综合评估g值降为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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